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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教育局党委开展在职党员
社区报到活动的通知
局属各学校、幼儿园党组织，局机关各党支部：

为深入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长效机制，根据全市教育实践活动暨基层组织建设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和市直机关工委《关于在市直机关党组织和党员中开展结对帮扶活动的通知》（东直机党工字〔2014〕16号）要求，结合局党委实际，现就组织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群众活动通知如下。

一、参加人员

局党委（不含胜利教育管理中心党委）全体在职党员都要到居住地社区报到，亮明身份，接受监督，参与服务。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到社区报到。

二、报到方式

（一）集中报到。各单位组织在职党员持《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单》和《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反馈单》到居住地社区居委会进行报到，报到完成后，《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反馈单》需交回单位党组织。8月29日前全部报到完毕。

（二）开展志愿服务。各单位要在 9月底前开展一次服务活动，如教育咨询等，并将活动情况报局党群办。

三、工作步骤
（一）动员部署。各单位党组织要按照局党委统一安排，做好动员部署，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沟通联系，立足群众需求，制定工作方案，设计服务项目，积极组织本单位在职党员到结对社区参加服务活动。

（二）集中报到。在职党员向社区党组织和居民群众公开党员身份，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带头遵守和执行社区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展示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各单位党组织对党员报到后的回执情况进行梳理，于8月29日上午11:00前将自查报告和《报到情况统计表》上报局党委。局党委将对在职党员社区报到情况进行通报。

（三）组织实施。各单位党组织要注重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沟通，制定好志愿服务计划，并结合实际做好动态调整。在职党员根据单位党组织的安排和自身实际情况，本着“八小时之内努力工作在单位，八小时之外无私奉献在社区”的原则，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积极参与集中服务活动，增强归属感；要自觉接受社区党组织和居民群众的监督，带头遵纪守法，带头遵守社会公德，示范带动社区文明建设。

四、组织领导
各基层党组织要把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工作列入重要议程，高度重视，精心组织，落实责任，强化督查，确保取得实效。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赴社区报到，作好表率。要加强对在职党员赴社区报到工作的宣传发动，随时掌握党员干部深入社区的情况。要及时发现、总结和宣传典型，搞好交流和总结，激发全体党员干部的参与热情。

联系电话：8327707，邮箱：jyjhdbgs@126.com。

附件：1.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单与反馈单

       2.在职党员社区报到情况统计表


 中共东营市教育局委员会

2014年8月22日
附件1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单
	姓  名
	
	性别
	
	年 龄
（ 岁）
	
	入 党时 间
	

	文  化
程  度
	
	单位及
职  务
	
	专 业特 长
	

	家  庭
住  址
	
	联系电话
	

	所  在
街  道
	
	所 在社 区
	
	拟认领服务 岗 位
	

	单  位
盖  章
	（盖章）
年   月   日


………………………………………………………………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反馈单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 岁）
	
	入 党时 间
	

	文  化
程  度
	
	单位及
职  务
	
	专 业特 长
	

	家  庭
住  址
	
	联系电话
	

	所  在
街  道
	
	所在社区
	
	服务
岗位
	

	报  到
时  间
	年  月  日

	社区党组织意见
	               社区党组织（盖章）
                     年  月  日


注：《报到单》由党员所在社区党组织存档；《反馈单》由党员带回，由所在单位
党组织存档。
附件2

在职党员社区报到情况统计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党组织名称
	
	在职党员总数
	

	已报到党员总数
	
	报到涉及社区数
	
	未到社区报到的党员数
	

	姓名
	未报到的原因
	姓名
	未报到的原因

	
	
	
	

	
	
	
	

	
	
	
	

	
	
	
	

	
	
	
	

	
	
	
	

	
	
	
	

	
	
	
	

	
	
	
	


注：由单位党组织填写，加盖党组织公章后报局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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